关于加快扶持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改制上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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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迈向创新型特色园区，根据省市文件精神，结合开发区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扶持对象
　　本意见适用于在开发区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的入区企业，重点支持电子信息及云计算相关产业链、新材料、机械制造及环保节能等产业。
　　二、扶持政策
　　（一）设立扶持企业上市专项基金，列入开发区财政预算，专门用于支持上市后备企业改制上市，专项基金按下列标准进行使用。
　　1、已进入开发区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并完成改制符合上市条件，并已与券商签订辅导协议，经开发区企业上市办公室审核批复后，每家企业支持50万元。
　　2、境内上市：企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主板IPO上市并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后，给予支持150万元。申请创业板上市并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后，给予支持100万元。申请新三板（统一监管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上市后，给予支持50万元。
　　3、境外上市：在开发区注册的企业作为主体并且取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函，正式在境外上市，给予支持100万元。
　　4、享受本意见规定获得支持的企业在三年内迁出开发区,需全额退还所获得资金，否则开发区各相关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5、申请改制上市专项资金的企业与开发区签订资金使用协议，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二）降低企业改制上市成本
　　1、上市前财务规范专项补助。企业进行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时，根据企业上市有关规定对自身历史帐目进行重新规范而增加的成本费用，经审核后给予相应的专项补助。
　　2、已完成改制企业在申请开发区其他财政专项扶持资金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安排。
　　3、解决企业因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土地的需求。区规划、国土等相关部门在制定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时，应充分考虑我区每年股份制改制的上市后备企业对土地的实际需求，合理制定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现有产业集聚园区及各种存量调整产业用地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已改制上市后备企业进驻。
　　4、妥善解决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上市后备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涉及到的土地房屋产权、不规范税费缴纳、股权纠纷、证照补办和其他各种行政许可不衔接等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强政策指导与服务，现有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没有规定的，可作个案处理，或提交开发区管委会研究解决。
　　三、进一步提高为企业改制上市的服务水平
　　（一）加强企业改制上市的引导与培训。以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改制上市的宣传、培训与辅导工作，不断强化区内企业改制上市的观念和意识，引导其加快改制上市步伐。
　　（二）加强与券商、创投、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沟通联系。鼓励中介服务机构在开发区内开展企业改制上市、债券发行、购并重组、管理层收购、项目融资、资产管理、企业或政府财务顾问等业务，促进企业与中介机构的有效沟通。
　　（三）为区内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直通车”服务。在企业开展改制上市工作及已上市企业办理工商注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立项、土地使用、环保建设等事项时，有关部门应为企业提供便利“直通车”服务。企业改制上市涉及国有股权、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开辟绿色通道，统筹管理和协调，加快审批工作。
    （四）加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所拥有的专利、商标、字号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造成侵害与侵权的事件，有关部门应优先立案处理，切实保护所有人的权益。
　　（五）进一步强化指导与服务意识。开发区各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对企业历史发展过程或现实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各类不规范行为及问题，通过指导、教育、警告、限期整改等方式，促进企业守法经营、规范经营，避免“以罚代管”。
　　四、其他
　　本意见的解释权归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开发局，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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